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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破产重整职工怎么弄公司破产重整，我还能留下
吗？-股识吧

一、上市公司黄了企业员工怎样处理

根据破产法第113条的规定，破产财产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依照下
列顺序清偿：（一）破产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
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
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
（二）破产人欠缴的除前项规定以外的社会保险费用和破产人所欠税款；
（三）普通破产债权。
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同一顺序的清偿要珐笭粹蝗诔豪达通惮坤求的，按照比例分配
。
所以，楼主你不用担心，也不要听其他人忽悠，企业破产，职工权益是会得到优先
保障的！

二、上市公司资产重组，员工的工龄是如何赔偿法

工龄是从原公司入职之日到重组时终止劳动关系时止的时间。
补偿标准按照终止劳动关系前12个月的实发工资的平均数 来计算。
一年折合一个月，不满6个月按半个月算。

三、烟台国企破产重组职工如何安置

【破产 职工 安置费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破产企业职工安置有关政策问题的
复函》劳社厅函（1998）188号第规定：⋯⋯破产企业职工安置政策仍应执行《关
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国发（19
97）10号。
其中规定对职工‘自谋职业的可一次性付给安置费，标准不高于试点城市的企业职
工上年度平均工资收入的三倍’，这一政策适用于破产企业的各类职工，包括合同
制工人。
关于自谋职业的职工是否保留养老保险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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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自谋职业者领取一次性安置费后，原养老关系依然保留。
自谋职业者应当按照当地政府的有关规定，向所在地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缴纳养老
保险费，继续参加基本养老社会保险统筹。
劳动部《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劳部发〈1994〉481号第九条规定
：用人单位濒临破产进行法定整顿期间或者生产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必须裁减
人员的，用人单位按被裁减人员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支付经济补偿金。
在本单位工作的时间满一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

四、公司破产重整，我还能留下吗？

展开全部破产财产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依照下列顺序清偿： (一)破
产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
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
补偿金；
(二)破产人欠缴的除前项规定以外的社会保险费用和破产人所欠税款；
(三)普通破产债权。
如果公司不到法院申请破产，依据《破产法》规定，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规定的情
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重整、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申请。
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被拖欠工资或其他费用的员工都是)可以向人民
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
清偿财产时，前一清偿顺序完毕后，有剩余财产的，才开始后一顺序的清偿。
以此类推，一直到被执行人的财产清偿完毕。
在同一顺序中，各个债权人的权利是平等的，他们之间不存在顺序先后。
如果破产财产不足清偿同一顺序的清偿要求的，则按债权的比例偿付债权人的债务
。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破产财产在优先清偿破
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依照下列顺序清偿：(一) 破产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
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
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
(二) 破产人欠缴的除前项规定以外的社会保险费用和破产人所欠税款；
(三) 普通破产债权。
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同一顺序的清偿要求的，按照比例分配。
破产企业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按照该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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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劳动法有关企业破产职工的处理办法

展开全部 不合理！经济补偿金都应按工作年限计算.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
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
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
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lt；
&gt；
第二十七条 用人单位濒临破产进行法定整顿期间或者生产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
，确需裁减人员的，应当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
职工的意见，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后，可以裁减人员。
第二十八条 用人单位依据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解除
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经济补偿。
&lt；
&gt；
第四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需要裁减人员二十人以上或者裁减不足二十人但占
企业职工总数百分之十以上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
，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后，裁减人员方案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可以裁减人
员： （一）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进行重整的；
第四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四）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补充： 上面已经说了，经济补偿金的计算是按工作年限的，而不是按哪种合同的
形式，关健是你是否已经领到你应得的经济补偿金，如果单位已经付足了，而又能
双倍支付给其他所谓的固定工.那你也没得讲了.
法律规定了应付经济补偿金.但没有规定单位不能多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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